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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 20世纪 80年代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 ,随后围绕如何完善这一机制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与此同时条约监督机制自身也在不断进行调整 ,然而时至

今日 ,改革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本文通过梳理和反思以往联合国内部的改革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的改革提

议 ,提出了人权条约监督机制改革可能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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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联合国对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改革
(一 )改革论证
从论证其必要性到探索具体的改革之道 ,联合国对

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对
此 ,本文以独立专家的三份研究报告和两次马尔邦会议
为例加以说明。

1. 独立专家的研究报告
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43 /115号决议①要求秘

书长委托一名独立专家研究并探索监督新的人权文件的
长效途径。于是澳大利亚的菲利普 ·阿尔斯通 ( Philip

A lston)教授受命从事了这项研究 ,并先后于 1989年②、
1993年③、1997年④提交了三份报告。这三份报告发展地
研究了人权条约机制 ,特别是国家报告制度遇到的问题 ,

全面分析其成因并提出了许多改进建议。教授建议允许
国家对根据不同公约提交的报告中的重复之处进行交叉
引用 ;鼓励条约机构列出问题清单同缔约国进行对话 ;条
约机构应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可靠信息 ;条约机构的委员
们应得到充分报酬 ;联合国应当为缔约国提供关于国家
报告的咨询服务 ;为条约机构的工作建立电子数据库 ;加
大对条约体系的宣传力度 ;条约机构应提高结论性意见

质量 ;从长远看 ,可通过减少条约机构数目、合并报告、用
有重点的报告代替定期综合报告等方式来减轻报告负
担 ;等等。

2.马尔邦会议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列支敦士登政府的合

作下 ,先后于 2003年和 2006年在列支敦士登的马尔邦⑤

和特里森贝格⑥举办了两届讨论人权条约机构系统改革
问题的会议。这两次会议也被称为“关于人权条约机构
改革的集思广益会议”或“马尔邦会议”。

第一次马尔邦会议召开之前的 2002年 ,联合国秘书
长在《加强联合国 :进一步改革纲领 》的报告中提出有两
项措施有助于解决现行人权条约体制的不足 ,一是各委
员会制订协调一致的办法开展活动 ,并将各种不同的报
告要求标准化 ;二是应允许各缔约国编写一份单一的报
告 ,综述其遵守已加入所有国际人权条约的情况。⑦

第二次马尔邦会议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
设立统一常设条约机构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因此本次会
议主要围绕“设立统一常设条约机构 ”的提议展开讨论。
非洲集团和亚洲集团的代表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一提
议 ,并得到很多发言者的声援。不赞成者认为拟议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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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案可能重复现行制度 ;统一机构还会降低针对性和
具体性 ,弱化对某些类别的权利持有者的保护力度。会
议认为 ,由于各国法理十分不同 ,很难在短期内对某种改
革方案形成一致意见 ,这需要更多地参考民间社会的意
见 ,并下大力气推动政治意愿的转变。从总体上看 ,设立
统一常设机构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二 )修补调整
在改革论证的同时 ,各条约机构也在解决实践问题

的过程中 ,在现存条约机制的框架内进行着自适应的调
整。调整的总体趋势是通过加强各条约机构内部以及条
约机构同其他联合国机构、人权组织的沟通 ,发展条约机
构的工作方法 ,减少冲突与重复 ,使其更加协调一致。

现如今一年一度的条约机构主持人会议及委员会间
会议均将包括改进工作方法在内的条约机制的改革问题
作为议题之一。两会为各条约机构相互之间以及条约机
构同联合国其他机构、非政府组织、国家人权机构等提供
了难得的对话与互动平台。通过这些会议 ,各条约机构
可以了解到其他机构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的新举措 ,相
互参照、彼此协调 ,尽量避免重复 ,在工作的协调化方面
已初见成效。

(三 )探索结构性改革
上述修补调整多属应急之策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条

约监督机制效力低下的问题 ,于是对条约机制进行结构
性改革的探索成为必然。在联合国内明确提出对条约机
构进行结构性改革始于 2005年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起草
的《行动计划》。⑧ 在《行动计划》中 ,高级专员提议建立一
个统一的常设条约机构 ,以便提供一个得到加强的、更加
有效的监测系统。随后 ,秘书长向人权条约机构第五次
委员会间会议和第十八次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会议提交
了《关于高级专员设立统一常设条约机构建议的构想文
件》⑨ (下文称“构想文件”)。

构想文件认为 ,人权条约监督制度“从现有结构来看
即将接近其绩效的极限。⋯⋯为了确保其长期有效性 ,

将需要进行更为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革 ”�瑏瑠。文件列举
了设立统一常设条约机构可能产生的积极效果 ,统一常
设机构可能的运作方式及其监测职能。在构想文件中 ,

秘书长也罗列了建立这样的机构需要考虑的问题 ,包括
对特定群体权利的具体保护 ;各国批准条约的不同模式

在程序上带来的挑战 ;机构成员的资质、选举及薪酬 ;设
立统一常设机构的合法性 ,即机构的产生依据问题等。

构想文件提出后 ,首先在人权条约机构第五次委员
会间会议和第十八次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会议上进行了
讨论。两会的许多与会者对这一建议表示了担忧。与会
者强调任何改革都应维持各项条约的独特性 ,而条约之
下的具体权利以及特定权利持有者的权利不应受到减
损。�瑏瑡 一些缔约国在应邀参加第十九次人权条约机构主
持人会议时对设立统一常设条约机构的提议感到关切 ,

并强调讨论的重点还应放在协调各条约机构的工作方法
上。�瑏瑢 人权条约机构第六次委员会间会议以及第二十次
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会议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二、学术界关于人权条约监督机制改革的提议

面对联合国举步维艰的改革尝试 ,关心人权条约机

制改革的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96年国际法协会国际人权法律与实践委员会指出

联合国人权条约面临着执行危机。�瑏瑣 2001年 ,加拿大的贝

叶斯奇 (Anne Bayefsky)教授在《联合国人权条约体系 :处

在十字路口的普遍性》的报告�瑏瑤中确信时间的推移将证明
对条约机构进行合并的必要性 ,认为如果不合并 ,即便普

遍地豁免报告义务 ,条约机构仍将无效力也无效率。她

的报告主张将现有的条约机构合并成两个功能不同的机

构 ,一个负责审议国家报告 ,另一个专门负责个人来文和

调查程序。与此同时进行的另一项关于“联合国人权条

约在国内层面的影响 ”的实证研究则建议通过区域会议

审议国家报告 ,条约机构的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

合并 ,另外条约机构应着力改进结论性意见以强化后续

程序。�瑏瑥

建立“统一常设人权条约机构”的提议更是一石激起

千层浪。有人认为 ,“统一常设机构 ”的提议有考虑欠成

熟、冒进之嫌。例如弗莱厄蒂 (M ichael O’Flaherty)教授

指出 ,秘书长的构想文件更倾向于断言而不是为统一性

辩护 ,从而显得不太有说服力。�瑏瑦 作者进一步认为构想文

件至少忽略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是条约机构与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的关系 ,是重复还是相互补充 ,理顺这一关

系对提高条约机构的效率至关重要 ;二是如何保障人权
保护的专门性的问题。约翰斯通 ( Rachael Lorna Joh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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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教授也认为在新的人权理事会的形式和效果明了
之前对条约机构进行改革显得过于匆忙。�瑏瑧 汉普森 ( Fran2
coise J. Hamp son)教授则更加直白地批评这一建议“在根
本上是破绽百出、不负责任的 ”。�瑏瑨 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
这一提议可能面临的法律和现实中的困难。迈克尔 ·伯
曼 (M ichael Bowman)教授撰文指出“以法律上无懈可击
的方法进行改革”和“快速完成改革进程 ”是一对相互矛
盾的标准 ,却是当前的改革需要同时达到的目标。目前
提出来的改革途径没有哪一个是十拿九稳的 ,成败皆取
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国家接受改革的方案。�瑏瑩

鉴于上述种种可以预见的缺陷和困境 ,还有学者另
辟蹊径 ,提出了其它的改革建议。例如 ,诺瓦克 (Manfred

Nowak)教授就提议成立世界人权法院。
三、对人权条约监督机制改革的反思
(一 )明确人权条约监督机制改革的目标
作者认为 ,确定改革的目标 ,首先应对条约监督机制

有准确的定位 ,即人们创设这一机制的初衷是希望它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一机制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从
各主要人权条约的文本可以看出 ,条约机构由若干以个
人身份任职的、人权领域的专家组成 ,从性质上讲它是独
立于缔约国政府的专家机构。这样的独立专家机构被赋
予的职责不外审查缔约国履约报告并发表建议和意见 ;

经缔约国认可 ,接收来文、提请相关缔约国注意并要求缔
约国答复或解释 ;在缔约国的同意和配合下进行调查 ,经
缔约国同意后将调查结果载入工作报告。就条约机构被
赋予的这些职能来看 ,它是经缔约国合意授权督促国家
履行公约义务的机构 ,它行使每一项职责均离不开缔约
国的密切配合 ,它的工作结论均以“建议 ”、“意见 ”、“评
论”等形式出现因此仅具有参考、国家酌情决定是否接受
的有限效力。那么 ,条约机制是否在发挥这样的督促作
用呢 ? 答案是肯定的。每个条约机构都在马不停蹄地审
查着缔约国的履约报告 ,经授权的条约机构在抓紧审议
个人来文 ,有些机构 ,例如禁止酷刑委员会还在对一些国
家进行着调查。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条约机制发挥的督
促作用非常有限 ,或者说效果较差。于是 ,改革的直接目
标应该确立为争取所有的缔约国都能按时递交报告 ,条
约机构能够及时地审查递交来的报告、能及时审议收到
的来文。而达到这一步只能说条约机制实现了形式上的
正常运转。而条约机制“督促国家履行公约义务 ”职能的
实际效果则要看国家对条约机构提出的建议、做出的决
定的执行程度。

(二 )客观评价正在进行的改革尝试
如上文所述 ,联合国一直在朝着减少工作重复、加快

工作速度的方向努力。个别机构已经开始践行灵活处理

报告时间、分组审议等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 ,近些年联合国开始强调各种制度的后续

跟踪程序 ,通过跟踪监督来督促缔约国落实条约机构的
建议。以提升条约监督机制的实际效果为出发点还提出
了五花八门的建议 ,这些建议的思路 ,如前文指出的 ,就
是武装条约机构。这么做 ,一是忽略了条约机制的性质 ,

二是忘记了由谁来武装条约机构。现行机制是缔约国合
意授权产生的 ,缔约国曾承诺自愿接受条约机构的监督 ,

但实际上却消极懈怠 ,漠视承诺 ;如今我们还能指望缔约
国以更加严厉的机制来监督自己吗 ? 因此 ,在对其可行
性进行充分论证之前不应该大张旗鼓地推行这种改革路
径。

(三 )通过完善国家人权保障机制提升人权条约监督
机制的效力

提高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只靠监督机制独善
其身是远远不够的。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主要目的 ,是
通过促进国家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使人权在国家一级
受到保护 ;其作用的发挥无不受制于国家配合的程度 ;评
估条约监督机制的有效性要看机制的产出在多大程度上
被国家纳入到了保护人权的努力当中。既然是这样 ,我
们何不换一种思路 ,将推动改革的力量用到促进国家人
权保障机制的完善上呢 ? 正如海因斯与维尔乔恩教授通
过实证研究所证明的 ,“当条约规范或多或少的同时成为
国内法的一部分 ⋯⋯而不是 (通过国家报告、个人申诉、
秘密调查程序 )作为对规范的执行时 ”,将产生最大的影
响力。�瑐瑠

鉴于条约机制对国家人权保护的监督仅是一种外部
的促进因素 ,是外因 ,而它的效果有赖于国家的合作 ,最
终体现为国家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 ,所以国家人权保障
水平的提高对条约机构高效运行起到决定作用。若从这
方面努力 ,作者认为理顺条约机构与缔约国的关系是前
提。上文提到许多西方学者坚称将条约监督机制演变为
一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压制机制。如果依然承认主权平
等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 ,国与国之间、国
际组织与国家之间就应该以对话、合作的方式建立联系。
人权条约监督机制与缔约国之间的关系更应如此。作为
督促机构 ,条约机构善意的鞭策当然是必要的 ,同时应与
缔约国平等对话 ,给予其更多的鼓励和信任 ;而缔约国则
应铭记“约定必须信守”的准则 ,以自觉、积极的态度进行
合作 ,明确自身的责任 ,在提高国内人权保护水平上下功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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